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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背景及目的 

隨著國際氫政策發展及氫供應鏈的建構，低碳氫標準及相關法規的建立將有助於淨

零市場發展，目前已超過 30個國家發布了氫戰略規劃。歐盟執委員會於 2020 年 7月公

佈《能源系統整合戰略》(EU strategy for energy system integration)1與《氫能戰

略計畫》(EU Hydrogen strategy)2，提出從研究和創新到生產和建立基礎設施至國際

標準和市場發展的歐洲氫生態系統願景；並支持優先完全採用再生能源製氫的氫能計

畫，於文件中指出歐盟需明確建立再生能源氫及低碳氫的認定標準，以促進低碳氫發展。 

我國國發會於 2022 年 3 月正式公布《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3，

提供至 2050 年淨零之軌跡與行動路徑，以促進關鍵領域之技術、研究與創新，引導產

業綠色轉型。為推動《臺灣 2050淨零排放》制定了淨零轉型 12項關鍵戰略，在能源轉

型策略中，打造零碳能源系統是關鍵項目，其中發展氫能、導入氫能發電來建構零碳電

力系統便是以能源科技產業為主軸的重要政策，而低碳氫作為無碳燃料或其他類型燃料

和產品原料則是對實現 2050 年淨零轉型扮演了重要角色。 

G20峰會領袖宣言文件中提到歐盟、英國、美國、澳洲等國家將共同制定自願性及

共同商定協調機制，並建立可相互承認的驗證計畫，以支持氫生產、使用及建立透明和

彈性的全球市場。因此，建立具可信度的低碳氫來源證明系統及管理制度，保證低碳氫

生產及消費之質量平衡，推動低碳氫從生產到消費的透明流向，將可促進低碳氫價值鏈

的發展。 

2019年 11月澳洲潔淨能源監管機構(Clean Energy Regulator，CER)宣布訂定氫

來源證明(Guarantee of Origin，GO)計畫作為國家氫策略規畫的一部分。潔淨能源監

管機構(CER)與氣候變遷、能源、環境暨水資源部(Department of Climate Change, 

Energy, the Environment and Water，DCCEEW)於 2019 年訂定「來源證明計畫」

(Guarantee of Origin scheme)並建立產品來源證明 (Product GO)與再生能源來源證

明(Renewable Electricity Guarantee of Origin，REGO)。所有 GO證書則由潔淨能源

監管機構(CER)管理。 

目前澳洲氫 GO計畫已確立機制架構並完成兩階段之試驗計畫研商討論會，於 2023

年 9 月針對 GO 計畫構想及碳排放量計算理論進行討論，待諮詢結束後將會進入立法階

段並依立法為基礎去執行。因此，本次拜訪澳洲氣候變遷、能源、環境暨水資源部

(DCCEEW)與潔淨能源監管機構(CER)，針對氫法規、規範和標準與市場政策發展、前期

                                                 
1 檢自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ALL/?uri=COM:2020:299:FIN (113.5.2 檢索) 

2 檢自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52020DC0301 (113.5.2 檢索) 

3 檢自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DEE68AAD8B38BD76 (113.5.2 檢索)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ALL/?uri=COM:2020:299:FI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52020DC0301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DEE68AAD8B38BD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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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設計及執行後之相關政策支援進行討論。 

參訪氫能示範案場包含 Fyshwick Hydrogen Refuelling Station 及 Yarra Valley 

Water Hydrogen，示範場域透過採購再生能源電力及自設再生能源，透過電網供場內電

解槽現地製氫。針對氫技術之發展與應用進行技術交流。 

並安排拜訪澳洲氫能協會針對澳洲政府政策制定、再生能源氫技術發展及支持新興

氫工業技術推動等進行討論與交流，藉此掌握澳洲氫政策及驗證技術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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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參訪行程內容 

參訪日期:113年 4月 13日(六)至 4月 22日(日)，共計 10日；參訪行程及內容簡

述如表 1所示、出席團員名單如表 2所示： 

 

表 1. 參訪行程及內容-澳洲參訪團 

日期 行程 

4月 13日(六) 
從台北至雪梨，轉機抵達坎培拉 

4月 14日(日) 

4月 15日(一) 

參訪再生能源加氫示範案場 Fyshwick Hydrogen Refuelling 

Station 

澳洲平台開發商 Enosi會議 

拜訪駐澳大利亞代表處經濟組 

4月 16日(二) 

澳洲氫供應鏈查核單位 LRQA會議 

拜訪澳洲氣候變遷、能源、環境暨水資源部(DCCEEW)與潔淨能源

監管機構(CER) 

4月 17日(三) 從坎培拉飛往墨爾本 

4月 18日(四) 參訪再生能源製氫案場 Yarra Valley Water Hydrogen 

4月 19日(五) 拜訪澳洲氫能協會 Australian Hydrogen Council 

4月 20日(六) 與澳洲辦事處商務處會議                                                                                                                                                                                                                                                                                                                                                                                                                                                                                                                                                                                                                                                                                                                                                                                                                                                                                                                                                                                                                                                                                                                                                                                                                                                                                                                                                                                                                                                                                                   

4月 21日(日) 
墨爾本搭機返回台北 

4月 22日(一) 

表 2. 出席團員名單 

 姓名 單位 職稱 

1 楊禮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簡任技正 

2 李璟昇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技士 

3 徐嘉彣 臺灣經濟研究院 組長/助理研究員 

4 馮冠荃 臺灣經濟研究院 專案經理/助理研究員 

5 劉尚昇 財團法人臺灣商品驗證中心 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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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行程安排主要透過駐澳大利亞代表處經濟組與澳洲辦事處商務處協助幫忙，居

中牽線促成此次能與澳洲當地政府機關及其他相關單位接觸，因此，抵達坎培拉時我方

特率團拜訪駐澳大利亞代表處經濟組，與經濟組交流我國目前綠電憑證及綠能相關政策

與發展；之後抵達墨爾本也與澳洲辦事處商務處進一步開會討論聚焦，對氫能議題及澳

洲政府關切的氫氣出口涉及低碳氫標準等意見進行交流，在此，對前述兩單位特此表示

感謝。本次主要參訪紀要如下: 

一、 參訪澳洲 Hydrogen GO 示範案場 Canberra Hydrogen 

Refuelling Station 

坎培拉是澳洲第一個試點公共加氫站 Hydrogen Refuelling Station(HRS)的城市。

HRS試點計畫位於 Fyshwick，於 2021年 3月投入營運。透過與 ActewAGL 的安排，支

援首都領地政府在其車隊中使用 20 輛輕型乘用燃料電池電動車(Fuel Cell Electric 

Vehicle，FCEV)以及數輛私人燃料電池電動車。 

 

(一) 我方出席單位：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研究院、財團法人臺灣商品

檢測驗證中心 

(二) 時間：2024年 4月 15日 11：00 - 12：00 

(三) 地點：29 Mildura St Fyshwick 

(四) 議程 

時間 議程 

11:00-11:10 交換名片及歡迎致詞 

11:10-11:50 介紹 ActewAGL加氫站硬體設施與工作原理 

11:50-12:00 現場演示加氫作業 

 

(五) 洽談重點 

1. Fyshwick加氫站由太平洋能源公司(Pacific Energy)的子公司 ENGV (ENGV PTY 

LTD) 設計和建置，於 2021年 3月啟用並由 AGL Energy子公司 ActewAGL 負責

經營。於 2024 年 4 月 Pacific Energy 向 ActewAGL 收購 Fyshwick 加氫站，為

Pacific Energy 對氫基礎設施的首次投資。 

2. ENGV成立於 2013 年，主要提供氫氣、天然氣和生質甲烷及液化石油氣設備，為

澳洲第一個建置再生能源氫和再生能源氣體技術的公司，目前 ENGV已成澳洲再

生能源氫生產和加氫設施的市場領導者。ENGV 在氫相關設備(如電解槽、燃料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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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的設計和安裝擁有專業經驗。此外 Pacific Energy是 NEL Hydrogen 電解槽

在澳洲和紐西蘭的獨家供應合作夥伴。 

3. 電動車(EV，Electric Vehicle) 主要依靠電池提供電能。下一代氫燃料電池電

動車(FCEV)使用燃料電池將氫氣轉化為電能。這個過程唯一的排放物是水。在

FCEV 中，氫氣作為燃料儲存在高壓儲氫槽中。與石油基燃料不同，氫氣在燃料

電池中與空氣中的氧氣發生化學反應，產生電和水，電力用於為電動機提供動力

並驅動車輪。 

4. 加氫站的基礎設施設計簡單、安全和方便。通過加氫機過程可以在幾分鐘內完成

氫燃料汽車的加注，就像汽油用於加注內燃機汽車一樣(如圖 1)。加氫站和氫氣

車輛之間有一個數據介面，以確保在正確的壓力下分配適量的氫氣。氫燃料電池

汽車與所有其他商用車輛一樣，都遵循嚴格的安全標準，此外，儲氫容器經過反

覆測試，確認能夠承受碰撞。 

5. Fyshwick 加氫站是澳洲第一個公共加氫站示範點，主要為澳洲首都領地(ACT，

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政府車隊 20輛燃料電池電動車(韓國現代汽車

所生產之 Nexo)提供服務，剩餘的容量則可提供給私人氫能車使用。 

 

圖 1. 加氫機為氫燃料電池電動車加注氫氣 

資料來源：計劃小組拍攝 

6. 該站使用電網再生能源電力透過加氫站電解槽現地製氫，根據智慧能源委員會

(Smart Energy Council)零碳驗證計劃，該項目已被確證為 100% 使用再生能

源，並核發證書(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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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智慧能源委員會為加氫站所發之證書 

資料來源：計劃小組拍攝 

7. 該站使用挪威 Nel Hydrogen 產製的 C10 型質子交換膜(PEM)電解槽設備(0.075 

MW)，製氫能力每小時 10 m3，每天可生產約 21.6公斤的氫；產生的氫經壓縮、

冷卻後分別儲存在三個儲氫槽中，分別為 1000 bar、700 bar、500 bar(均保持

在不同的壓力下)，三個儲氫槽總共可儲存 44 公斤的氫，加氫站製氫流程如圖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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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加氫站製氫流程示意圖 

資料來源： ActewAGL 

8. 當車輛要進行加氫時，會依據車上氣瓶內的氫氣殘壓值(如圖 4，使用者可由加

氫機上讀取)，先以 500bar的暫存氣槽，為車上的氣瓶補充氫氣，根據車上氣瓶

的壓力值，進行下一階段的加壓填充。 

 

圖 4. ActewAGL加氫機面板外觀 

資料來源：計劃小組拍攝 

9. 儲氣槽的溫度最低為-40℃，製氫設備環境溫度為 5℃~60℃。截至參訪當日，該

裝置總產製 5,913 公斤的氫氣，製氫總時長為 23,44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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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未來加氫站將以公斤為單位出售(如圖 5所示)，定價約為每公斤 10 至 15美元。

現代汽車 Nexo的額定行駛距離為 666公里，需使用 6.3公斤的氫，加氫只需 3~5

分鐘，一次加油(氫)的平均費用為 90美元。目前加氫站為試行階段，為不收費。 

 

圖 5. ActewAGL加氫站加氫機面板外觀 

資料來源：計劃小組拍攝 

(六) 交流議題 

議題 1：請問為何選用 Nel 公司的 PEM電解槽設備? 

回覆：因Nel公司的設備技術已經相當成熟，且市占率高，選用 PEM較可彈性化設置。 

 

議題 2：若加氫站發生洩漏或火災，的防災措施為何? 

回覆：於各站內多處設有安全閥及切斷閥，當遇到緊急事件時，拉下閥後，人員即立

刻全部疏散開來，逃離加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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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拜會照片 

  

圖 6. ActewAGL加氫站外觀 

資料來源：計劃小組拍攝 

 

圖 7. ActewAGL加氫站製氫設備與高壓儲氫槽外觀 

資料來源：計劃小組拍攝 

 

  

圖 8. 計劃小組成員與 ActewAGL加氫站主管合影 

資料來源：計劃小組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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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澳洲平台開發商 Enosi 會議  

Enosi 為澳洲電力追蹤平台開發商，Enosi 開發全球第一個 Powertracer 平台，可

將應用擴展至電網潔淨能源追蹤。而追蹤零碳能源已成為下一個全球標準，該平台已可

實現發電源頭至插座的電力 24/7追蹤。 

Enosi主要為企業、社區和家庭小型用戶提供服務，利用電錶收集數據、追蹤、匹

配，結算能源生產和使用量，使再生能源供應商能直接向消費者報價，同時消費者可透

過購電合約(Power Purchase Agreement，PPA)獲得更清潔、更便宜的能源。 

 

(一) 我方出席單位：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研究院、財團法人臺灣商

品檢測驗證中心 

(二) 時間：2024年 4月 15日 14：00 - 15：30 

(三) 地點：線上會議 

(四) 議程 

 

時間 議程 

14:00-14:05 雙方自我介紹 

14:05-14:15 臺灣再生能源憑證制度介紹 

14:15-14:50 24/7 全時再生能源憑證會議 

14:50-15:00 問題與討論 

 

(五) 洽談重點 

1. Enosi 表示澳洲為全球屋頂型太陽能板成本最低的國家，每 kW 裝設成本約為

1美元相較於美國裝設成本約為 3美元低許多，其主要原因為澳洲有 35%左右

的家庭有裝設屋頂型太陽能板相較於美國僅有 4%更具規模經濟。 

2. Enosi 表示澳洲氣候變遷、能源、環境暨水資源部(DCCEEW)正計畫以 REGO 取

代現行的再生能源憑證(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REC)系統，REGO計

畫將於 2027 年實行並於 2030 年完全取代現有 REC 系統，且於 2023 年 REGO

計畫將時間戳記加入系統中，其中有很大的原因係受 EnergyTag 與其他國際

趨勢影響。然而 REGO 目前尚未實施，因此目前 Enosi主要向追求全時無碳的

客戶提供匹配服務且同時鼓勵客戶採購非時間匹配憑證，使客戶完成碳盤查

的同時也進行再生能源採購。 

3. Enosi所開發的軟體 Powertracer (如圖 9)可幫助電力公司識別能源的來源

及生產的時間，並以此對不同能源之電證分離憑證以時間戳記進行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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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osi 認為再生能源係由電力屬性與憑證組合而成，應該將這兩元素進行綁

定且測量的時間框架需相同，此核算方式不僅能體現能源的價值對於碳排放

量計算也將更透明化。 

 

圖 9. Enosi所開發的軟體 Powertracer 畫面 

資料來源：Enosi 

4. Powertracer運作是將用電量與發電量相互進行匹配，當匹配時會以再生能源

價格計算；而不匹配時會由零售商依據市場價格(Spot Price )計算。然而由

於再生能源價格較低，用戶較能接受匹配結果。 

5. Powertracer 類似輔助計費系統(Adjunct Billing System)，可根據再生能

源來源進行價格分配，零售商可採購再生能源或灰電並以不同價格進行出售，

以穩定能源供應。因此用戶不須自建案場或簽署 CPPA (Corporate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取得再生能源，而是透過匹配電能供應合約(Matched 

electricity supply agreement)即可達成設定之再生能源匹配比例。 

6. 目前澳洲有零售商採用 Powertracer 進行電力匹配及定價，將屋頂型太陽能

轉售給需求用戶。然而此情境衍生出小量的再生能源發電量，較難以 1MWh為

單位進行憑證核發，因此 Enosi 認為需要更細粒化(Granular)的憑證單位如

1kWh為單位進行核發。 

7. Enosi 的智慧電錶可達成每 5 分鐘進行結算，但部分地區是採用每 30 分鐘結

算。因此，目前 Powertracer電費結算採每 30分鐘進行。而目前用戶會使用

Powertracer主要因透過匹配電能供應合約，用戶不需支付未匹配的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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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且未匹配的電力會到現貨市場交易使發電案場即便沒達成匹配仍可獲

得較低的收益。 

 

 

(六) 交流議題 

議題 1：Enosi 詢問在臺灣沒有時間匹配的再生能源是否不能進行範疇二宣告？或沒有

時間匹配的再生能源仍可進行宣告? 

回覆：目前臺灣有電證合一與電證分離憑證，而臺灣電證合一憑證經過 15 分鐘匹配後

進行核發，臺灣環境部原先對於溫室氣體盤查可接受使用電證合一與分離的憑

證，但由於分離憑證會出現買賣方範疇 2 排放量增減情況產生，使計算變得更為

複雜，以至於最後僅採用電證合一憑證進行排放計算。 

 

議題 2：Enosi 表示目前客戶依據時間匹配可達成的比例約為 70%，若要達成淨零排放

仍須購買非時間匹配的證書進行宣告，則臺灣是否也可採用這樣的方式達成淨零

排放？ 

回覆：若進行時間匹配則確實難以達成完全使用再生能源，對於此議題目前臺灣正在

進行相關研究。 

 

議題 3：澳洲製作綠氫是否會要求使用時間匹配的綠電？ 

回覆：澳洲政府意識到目前歐洲與美國對於製氫的要求需要用電匹配，因此為鼓勵澳

洲氫能產業發展，澳洲政府正在研議於憑證加入時間戳記。 

 

議題 4：目前在澳洲是否有設立智慧電錶？ 

回覆：智慧電錶是紀錄時間戳記計量方式，目前於維多利亞州已經進行智慧電錶的安

裝，而澳洲西部正在推行智慧電錶，至於其他州安裝智慧電錶屬於自願性制度，

若零售商提供的電力商品需要智慧電錶則會要求用戶進行安裝。 

 

議題 5：Enosi 詢問臺灣擁有相當嚴謹的時間匹配機制，則對於進口的氫是否會要求達

到與臺灣國內製氫的高標準？ 

回覆：目前臺灣對低碳氫的標準制定仍處於初步研究階段，根據過往再生能源憑證的

經驗，我們瞭解制定規則需要時間，但是制度規劃初期便考量與國際接軌是相當重

要的。 

議題 6：若使用 Powertracer 達成匹配的再生能源價格是否會浮動？ 

回覆：原則上再生能源價格不同於市場價格每日變動而是固定的，但通常匹配電能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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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合約會固定兩年，且相較於傳統 PPA 合約簽訂裝置容量，匹配電能供應合約為

簽訂再生能源匹配比例。  

 

議題 7：澳洲若遇到卸載的情況，發電案場是否會有任何補償？或只能認列為案場的

虧損? 

回覆：案場並不會獲得補償，但一般情況下發電設備多發出的電會進入現貨市場進行

交易，而 Powertracer 會每週向發電案場提供關於用電匹配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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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會議照片 

 

 

圖 10. 計劃小組與 Enosi線上會議照片 

資料來源：計劃小組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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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澳洲氫供應鏈查核單位 LRQA 會議 

勞氏檢驗(Lloyds Register Quality Assurance，LRQA) 為國際查驗證單位，提供

多項查驗證服務如 ISO 14064、ISO 50001等國際標準驗證，服務項目也包含再生能源

案場如太陽光、風力、氫能案場以及核能供應鏈之查核。其中為氫能案場提供技術諮詢、

設備檢驗驗證、氫產品檢驗驗證以及確保案場品質，使案場可以符合法規以及國際要求。

此外 LRQA對於氫產品也進行來源證明、產品碳足跡等驗證服務。 

本計畫安排拜訪 LRQA，針對澳洲製氫案場設備查核與檢驗及氫產品查驗及未來可

行的合作方式進行討論。 

 

(一) 我方出席單位：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研究院、財團法人臺灣商

品檢測驗證中心 

(二) 時間：2024年 4月 16日  09：00 - 10：00  

(三) 地點：線上會議 

(四) 議程 

時間 議程 

9:00~9:10 雙方自我介紹 

9:10~9:20 臺灣再生能源憑證制度介紹 

9:20~9:50 澳洲製氫案場設備查核與檢驗以及氫產品查驗 

9:50~10:00 問題與討論 

 

(五) 洽談重點 

1. LRQA 曾為勞氏船級社(Lloyd's Register)的一部份，直到 2021 年前進行業

務拆分，勞氏船級社主要負責海事業務，LRQA 負責其餘非海事業務內容包含

第三方檢驗。 

2. LRQA於全球 14 個國家執行氫能計畫相關之氫生產、儲存、使用、運輸進行檢

驗。計畫包含總裝置容量達 10MW的氫能案場、加氫站及製氨廠，LRQA 協助氫

相關產品建立具可信的檢驗並確保生產的氫符合標準、法規和溫室氣體報告

要求。 

3. 根據 LRQA統計，到 2040年全球將會有 1800個氫能案場，未來五年內約有 70

至 80個裝置容量達 10MW的案場。因此 LRQA也提供氫能設備檢驗或技術諮詢

服務，並依據 ISO、PED、ASME或在地標準進行設備檢驗以符合該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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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RQA 表示近期 ISO 22734(電解製氫設備標準)雖未被列為強制檢驗標準，但

市場上許多客戶主動要求依此標準進行設備檢驗。 

5. LRQA 表示目前由於氫來源證明制度並不一致且不成熟，使得氫相關的終端產

品無法證明產品為低碳排，因此在無法提高產品附加價值情況下，經濟效益

也會降低。而目前歐洲 CertifHy 可能是最領先的制度，且 LRQA也將於 2024

年 5 月成為該計畫的驗證機構之一，但 LRQA 認為 CertifHy 屬於自願性計畫

且邊界僅計算到生產階段，使得該計畫可能不具廣泛的實用性。不過 LRQA也

表示 CertifHy 的優點在於與目前的 ISO14000 系列標準是一致的，可將既有

的盤查模式運用到該計畫中。 

6. LRQA 表示澳洲氫的市場主要會是以出口為主，且最終可能會以氨的形式進行

出口，但目前 LRQA並未與澳洲相關政府機關進行合作，但期望可以成為合格

驗證機構之一。 

7. LRQA 表示澳洲任何標準會嘗試採用 ISO 標準，因此澳洲許多標準會寫成

AS/ISO，AS代表澳洲的標準並有一個附錄說明 AS與 ISO的差異。氫的部分澳

洲盡可能採用 ISO標準，但電力則因澳洲環境不同所以則多為 AS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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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交流議題 

議題 1：本團隊將專注於低碳氫驗證標準，據了解目前檢驗標準大多是遵循 ISO 

14067，但對於邊界設定歐盟有提出「油井到大門」或「油井到墳墓」等不同論點，

LRQA 對於低碳氫驗證邊界設定的看法? 

回覆：邊界設定可取決於證書的強度需求去設立，意指須先了解自身在氫產業鏈中是

扮演出口、進口或製造的角色，以進口為例則邊界需考量運輸否則將無意義。主

要於市場上各扮演角色的不同，因此全球對於邊界達成共識是相當困難的，而「透

明度」其實相對於邊界更為重要，使不同國家或計畫可了解各國的邊界以進行比

較。 

 

議題 2：承上，若為上述則氫的碳排放量將會取決於邊界如何設定? 

回覆：確實如此，因此邊界可以設定僅在生產階段，雖然這樣的方式並不正確，但屬

於大部分廠商的共通點，因目前最重要的是推動氫能產業的發展，使不同國家的

氫產品可進行比較。 

 

議題 3：目前在澳洲主要哪些廠商有氫驗證的需求? 

回覆：澳洲氫驗證需求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及大型礦業公司

將氫視為能源轉型的過程，以此取得氫驗證可表示這些企業正在朝向淨零或減碳

目標前進。第二部分為電力公司或氫使用者，電力公司須取得氫驗證向電力使用

者證明使用的是綠電，這樣使用者才有意願支付額外費用採購綠電；而氫消費者

會需要知道使用的氫是否由再生能源生產。 

 

議題 4：氫查證的效期大概多長? 

回覆：一般來說為 2 至 3 年，但與任何查證一樣，仍然可每年進行查證，以確保數值

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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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5：LRQA是否可進行量測用錶的檢驗，或此為政府的工作? 

回覆：LRQA 雖然沒有實驗室但可透過測量站去檢驗量測用錶，但還是取決於是否有特

定標準規範，政府也可以進行檢驗，但通常還是透過第三方去執行。 

 

議題 6：假設不同國家的邊界設定不同，那是否可以將邊界設立為從搖籃到墳墓蒐集

完整數據，然後依不同國家邊界要求提出相對應數據? 

回覆：LRQA 認為只要透明度足夠即可，但數據如何取得也是需要考量的，因此需要在

檢驗時說明數據取得方式為實際量測或為推估值。 

 

議題 7：澳洲對於合格的氫的驗證機構是否須符合 ISO 17029驗證規範? 

回覆：是的，須符合 ISO 17029驗證規範。 

 

議題 8：目前澳洲規劃 REGO 查證是由政府或政府認可的第三方單位或任何查證機構皆

可執行? 

回覆：目前政策尚未確定，但於草案中有提到 REGO 可透過被政府認可的第三方進行查

證。 

 

議題 9：目前澳洲是否有規劃參考歐盟 RFNBO建立資料庫來收集 Hydrogen GO或是 REGO

資料嗎? 

回覆：LRQA認為建立中央數據庫將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目前 LRQA業務覆蓋全球故自

身有部分全球的碳排數據，並表示目前建立碳排數據最難的部分為供應鏈，雖然

LRQA 有建立供應鏈智慧平臺 EiQ 系統進行供應鏈管理與監測，但該系統目前尚未

運用於能源領域。 

 

議題 10：澳洲企業若使再生能源電力，LRQA會透過 CPPA或 REGO進行確認嗎? 

回覆：LRQA 表示不同於碳盤查僅進行紙上計算，對於再生能源使用情況查驗並非只看

REGO而是會追溯 REGO 確認其來源，並瞭解發放 REGO的案場。 

 

(七)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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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計劃小組與 LRQA線上會議照片 

資料來源：計劃小組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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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拜訪澳洲氣候變遷、能源、環境暨水資源部(DCCEEW) 與

潔淨能源監管機構 CER 

氣候變遷、能源、環境暨水資源部(Department of Climate Change, Energy, the 

Environment and Water，DCCEEW)主要負責推動氣候相關行動、低碳排放技術、溫室氣

體減量計劃及標準，並提供氣候、能源和環境相關數據和分析。並於 2021 年制定澳洲

氫來源證明計劃(A Hydrogen Guarantee of Origin scheme for Australia)，提供一

致且準確的方法來追蹤氫生產，特別針對氫碳足跡計算，以提高氫採購和使用的透明度。

目前負責澳洲來源證明架構(GO scheme)，透過標準規範建立產品來源證明 Product 

GO(氫)與再生能源來源證明(REGO)。 

DCCEEW 代表澳洲政府參加國際氫能和燃料電池經濟夥伴關係(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Hydrogen and Fuel Cells in the Economy，IPHE)共同制定氫生產

排放計算方法學，而 IPHE 則以 CertifHy 為基礎來開發方法學。目前氫 GO 計畫已確立

機制架構並完成兩階段試驗計畫研商討論會，於 2022~2023年提供 220萬澳幣進行政策

諮詢，最新一次諮詢為 2023 年 9月針對 GO計畫構想及碳排放量計算理論進行討論，待

諮詢結束後，將進入立法階段並執行。 

澳洲產品來源證明(Product GO)與再生能源來源證明(REGO)皆由潔淨能源監管機

構(Clean Energy Regulator, CER)負責管理相關登記與註冊，並透明化相關使用者資

訊。目前 CER正運用 IPHE 方法學針對於氨、氫載體的生產及儲存和運輸方面進行試行

驗證，主要目的為評估 GO 計劃的設計要素，包括計量方法、報告框架和排放強度計算

方法，並於試驗期間匯集相關反饋，以利 GO計劃於 2024年實行的法規提供立法和法規

訂定資訊。 

 

(一) 我方出席單位：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研究院、財團法人臺灣商

品檢測驗證中心 

(二) 時間：2024年 4月 16日 11：30 - 13：00 

(三) 地點：Level 5, 51 Allara Street, Canberra ACT 2601 

(四) 議程 

時間 議程 

11:30~11:40 雙方自我介紹 

11:40~12:50 臺灣再生能源憑證制度介紹、澳洲來源證明制度介紹 

12:50~13:00 問題與討論 

 

(五) 洽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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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澳洲政府目標在 2030年減少 43%的溫室氣體排放，其再生能源占比達到 82%，

並於 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 

2. DCCEEW每年年底會更新 Annual Climate Change Statement 並提交給議會，

這份公開報告主要概述所有政策及各項目標的發展現況，如圖 12 所示。 

 

圖 12. DCCEW Annual Climate Change Statement架構 

資料來源：DCCE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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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澳洲訂定排放上限，針對境內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超過 10萬噸約 200家包含

礦、石油和天然氣、製造、運輸及廢棄物產業實施保障機制(Safeguard 

Mechanism)，每年減量 4.8~4.9%的溫室氣體排放，目標於 2030 年減少 43% 

(與 2005年相比)。 

4. 澳洲跨部會設立 6個減碳計劃，以配合 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目標，計劃涵蓋

交通、農業、工業、建築與人居環境和環境資源等領域。 

5. 立法設立淨零機構(Net Zero Economy Agency)該機構主要支持區域實現淨零

排放目標包含化石燃料產業轉型、新興技術發展及製造業淨零轉型計畫等。 

6. 澳洲在 2019年公佈氫能戰略(如圖 13)，該政府目前正重新審查 2019 年制定

的國家氫能戰略(National Hydrogen Strategy)，主要因全球的氫能環境已

發生重大變化，包含美國通貨膨脹削減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歐

洲、日本、韓國及加拿大等國家的新政策發展等。此外，2019 年以前澳洲著

重發展出口由太陽光電產製的再生能源液化氫，但目前已將目標轉向氨發展，

並提高氫產業鏈的價值。 

 

圖 13. 澳洲國家氫能戰略 

資料來源：DCCE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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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澳洲政府提供 20億美元執行氫先期計畫(Hydrogen Headstart program)，目

前有 6個再生能源氫專案入選(如圖 14)，電解槽總容量超過 3.5GW，將於今

(2024)年底公佈結果。成功申請的專案將可申請為期 10 年的生產信貸

(Production Credits)，生產信貸非固定金額，生產商提供每公斤氫(或其衍

生物)的價格，反映綠氫與灰氫的價差。 

 

圖 14. 澳洲氫能計畫分布圖 

資料來源：DCCEEW 

8. 現有監管系統不足，因此 DCCEEW正在進行法律框架審查，並與各州和地區部

門合作為各種氫應用制定監管模型代碼以確保監管系統的一致性。此外，

DCCEEW提供技能和培訓相關的工作，以滿足發展氫能專案的人力需求。 

9. DCCEEW認為 GO 制度是一種基礎性的措施(如圖 15)，這不僅是建立潔淨氫市

場的基礎，還包含其他對能源轉型至關重要的潔淨產品(clean products)發

展的關鍵。因為透過制定量化、驗證與產品生命週期排放相關的方案來對產

品(氫)的低排放特性進行價值評估，不僅可推動國際市場貿易，允許氫生產

商提供相關證明予進口國以滿足其需求，亦可作為政府提供補助計畫時的相

關驗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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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澳洲來源證明 GO制度評估 

資料來源：DCCEEW 

10. 目前 DCCEEW開發的驗證方案是由政府主導的自願性驗證方案，方案分為兩種

驗證機制，第一種為 Product GO適用於氫和其他產品如氨；另一個為驗證再

生能源電力的憑證機制 REGO，REGO建立在既有的再生能源目標計劃框架上，

目前正在擴展其他再生能源電力，並添加其他額外的項目及功能。驗證方案

運行後將會由潔淨能源監管機構(CER)負責管理。Product GO 旨在成為產品

相關資訊的登記註冊，尤其是該產品溫室氣體排放資訊，並非試圖將產品歸

類為綠色或低碳排。建立更多資訊使消費者和其他市場能夠確定哪些氫能滿

足他們的標準。圖 16為 DCCEEW對於兩種方案的說明。 

 

圖 16. 澳洲來源證明 GO制度 

資料來源：DCCEEW 

11. 目前 Product GO 從氫開始後續擴展至氫衍生物如氨，DCCEEW 透過現有的方

案包含再生能源目標(Renewable Energy Target，RET)和國家溫室氣體和能

源報告 (National Greenhouse and Energy Reporting，NGER)中取得排放相

關資訊，為驗證產品中嵌入的排放提供基礎，以滿足國際貿易要求如 CBAM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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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進口市場標準；Product GO 亦可證明產品符合政府獎勵計劃資格如

Hydrogen Head Start 計劃。 

12. DCCEEW 透過 IPHE 工作小組的討論後，再根據國內政策及市場需求細化並建

立相關規範；同時潔淨能源監管機構(CER)也開始設計系統來實施相關措施，

以配合政府屆時從立法到實施中可快速推進。 

13. 溫室氣體盤查邊界涵蓋與任何原料的提取、氫加工、氫運輸、儲存到最終使用

點相關的所有排放。對於出口氫氣，DCCEEW 暫時將其定義為進口終點。因此

目前該邊界僅限澳洲境內。圖 17為 Product GO 與 REGO 方案之範疇與邊界

之說明。 

 

圖 17. 澳洲氫氣溫室氣體盤查邊界 

資料來源：DCCE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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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監管鏈有兩種常見的追蹤模式即紀錄與宣告(Book and Claim)與質量平衡。

澳洲再生能源 REGO 將持續採用紀錄與宣告的追蹤方式。產品 GO 則採用質量

平衡法，整個供應鏈中證書和產品之間需要具備合理的實體聯繫。其說明如

圖 18所示。 

 

圖 18. 澳洲來源證明 GO制度監管鏈 

資料來源：DCCEEW 

15. DCCEEW建立一套完整的註冊流程，該程序第一步是參與者註冊並驗證其身分。

DCCEEW 規劃在程序中建立一套機制來預先取得所有必要資訊，以盡量減少後

續書面程序。該機制分為三個階段資料，第一為生產資料(Production)其中

包含有關氫生產和上游排放的資訊；第二為後期製造(Post-Production)包括

運輸相關和儲存步驟的資訊；第三為使用資訊(Consumption)包括產品使用的

相關資訊其以上相關資訊建立完成後，將由 CER 進行評估。評估完成後，即

可進行證書的申請與核發。當開始生產氫氣時，參與者提供希望驗證的氫生

產批次資訊，該資訊將與檔案資料結合以計算溫室氣體排放量，從而驗證該

批次的氫。驗證完後，參與者需補充有關氫運輸和儲存的資訊於系統中。 

16. 在確定證書核發前，DCCEEW 建立一套完整管理機制，包含年度對賬查核

(Reconciliation)，參與者每年都必須進行這一項查核，參與者會取得過去

一整年向 CER 提供的數據資訊並確認這些資訊的正確性，並在必要時提供任

何佐證文件。此外，將在第一年後及至少每五年進行一次 Descope 技術審查

(Descope Technical Review)。若 CER認為有其他必要性，將有權要求進行

其他審查。 

17. 為了修正證書上的任何錯誤資訊，參與者或透過此 ARC 過程識別出的錯誤，

參與者將能夠在證書最終確認之前進行修改以更正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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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自 2001 年起於澳洲再生能源目標(RET)計畫中訂定再生能源電力驗證機制

(Renewable Electricity Certification Mechanism)，再生能源目標計畫允

許經驗證的再生能源發電業根據其發電量核發再生能源證書(Renewable 

Electricity Certificate，REC)，並要求責任企業即電力零售業(Liable 

Entity)每年向這些發電業購買一定數量的證書(需求端機制)。 

19. RET 計畫目標是 2020 年達到 33,000GWh 再生能源電力，並保持該水準直到

2030 年止。因此 DCCEEW 提出再生能源來源證明(Renewable Electricity 

Guarantee of Origin，REGO)，該方案加強 RET中 REC不足的內容且更適合

目前的市場需求如企業大量採購再生能源電力並於 ESG報告中呈現。 

20. 澳洲小型再生能源憑證(Small-Scale Technology Certificates，STC)與大

型再生能源憑證(Large-Scale Generation Certificates，LGC)有別於一般

再生能源憑證(RECs)。RET 旨在激勵再生能源投資而設立的計畫，因此排除

1997 年前設置的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無法對所有再生能源類型進行驗證。因

此建立 REGO允許這類型如澳洲許多大型水力發電能夠取的驗證。 

21. REGO 將包含更細化的能源屬性訊息(Granular Attribute)如同 T-REC。主要

隨著企業需求增加，特別是大型上市公司的報告要求，用戶對此資訊的需求

也在提升，其中包含時間戳記，這與用戶可能需要採購全時 PPA 相關、或能

夠證明用戶全時使用再生能源電力。而這些資訊在原有的大型再生能源憑證

(LGC)上是不存在的。 

22. 目前 DCCEEW 正在進行時間匹配相關的機制設計，提高 REGO 市場的靈活性及

透明性，使消費者能夠作出更有彈性的選擇(如圖 19)。這與現有 REC是不同

的機制，因為 REC為正式的政府強制機制。 

 
圖 19. 澳洲再生能源憑證 REGO制度特性 

資料來源：DCCE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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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GO制度由 DCCEEW 主導，CER負責管理計劃並與利害關係人合作，使參與者滿

足立法要求，同時確保合規性。 

24. Product GO 設計採質量平衡追蹤從油井到最終產品的排放量。CER 需要在不

同階段取得資訊包含註冊設施基本資料、生產設備、排放類型、使用的水及電

力來源及氫的數量等，未來也要考量其他輸出氣體。 

25. 參與 GO 驗證的使用者必須定期向 CER 提供範疇 1、3 與其上游相關的所有排

放量數據；此外可能也需要提交上游使用的 REGO或 LGC來證明使用的是再生

能源電力。 

26. Product GO整個供應鏈採用質量平衡方法追蹤，因此 CER要求參與者提交有

關產品如何到達最終用戶的資訊(如圖 20)。因此，氫如果是出口或於國內使

用，CER需要知道氫是透過卡車運輸、直接由管線輸出或被儲存，上述所有相

關資訊將被紀錄到 GO系統中。當最終消費者收到(氫)產品時，不僅可知道氫

生產地和生產方式也可以清楚知道中間運輸和儲存階段相關的所有排放量資

訊。最後當 GO 證明與產品一起移轉給相關參與者並進行使用，系統將顯示註

銷，且不能再次重複使用。 

 

圖 20. 澳洲來源證明 GO制度流程 

資料來源：DCCEEW 

27. 目前 CER持續設計和建立新的 GO系統，此方式有別於過去立法到位後才執行

系統的建立。CER希望系統在立法通過後能儘快推出並執行，且系統將成為一

種與利害關係人互動及溝通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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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其他澳洲政府機構或評比機構可利用該計劃產生的資訊來支持或佐證他們為

不同行業和部門提出的綠色主張。 

29. 針對國際貿易，GO 證明可以作為產品進入市場的證明，以確保這些產品滿足

該地區的排放要求。企業可於 ESG永續報告中揭露或對外宣告。(如圖 21) 

 

圖 21. 澳洲來源證明 GO作為產品進入市場的證明 

資料來源：DCCEEW 

 

(六) 交流議題 

議題 1：澳洲是否針對氫有外加性、時間相關性及地理相關性要求，如歐盟 RFNBO? 

回覆：目前沒有任何強制性標準要求，但 DCCEEW 針對 REGO 嘗試建立一個方案來取得

再生能源發電時間和發電廠年齡的相關資訊，以利在需要時實現時間匹配。但目

前澳洲沒有這方面的要求，此外也沒有碳抵換相關方案。REGO 上具備時間和日期

資訊。Product GO的使用者可以決定所需的內容及購買哪些 GO或使用其他要求來

證明其時間匹配。因此使用者宣告以再生能源電力來製氫，即已表示必須使用在

過去 12個月內的 R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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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2：目前澳洲分為兩套憑證系統對嗎? 

回覆：REGO 針對再生能源電力以 1MWh 為單位進行核發，產品 GO 以 1 噸產品對應 1 個

證書，並根據生成氫的方式而具有不同的排放強度數字。 

 

議題 3：澳洲氫 Product GO 是否會像歐盟 GO一樣具備 12個月自動註銷機制? 

回覆：沒有，GO 在產品使用後即表示結束(expires)。因此，一旦使用資訊經紀錄，

GO即確定為該產品已使用。 

 

議題 4：若沒有 12個月的註銷機制，那麼 GO具備效期嗎?或是多久需要更新? 

回覆：尚未設置時間限制，儘管透過相關的佐證資料保證 GO 具備合理的物理聯繫。如

生產和使用之間存在較大的時間延遲，使用者就必須提出相關資料以證明其儲存

的形式，但相關辦法目前正在研議中包含如當氫氣進入長期儲存時，分界點哪可

被視為使用點或於哪個分界點來核發 GO等。 

 

議題 5：關於國際消費者如日本，他們是否已接受澳洲的產品 GO 驗證，或是否需要協

商達成相互承認協議？ 

回覆：澳洲確實需要就相互認可進行協商，但目前多數國家制度都處於發展初期如日

本表示會推動驗證計畫，但仍處於初期階段，尚未發布標準的國家。因此目前澳

洲對於相互認可的手段，是透過說明澳洲 GO 計劃、收到的反饋或問題有哪些等，

努力確保制度的完整性、數據的可靠性等。這也是目前各國積極執行且有意義的

事。DCCEEW認為若臺灣是方案的潛在用戶，那麼第一步就是讓臺灣了解澳洲 GO方

案制度、是否滿意目前的規劃、是否有臺灣需要但澳洲無法透過該方案提供的資

訊等，因為澳洲仍處於先期設計階段，尚未為最終版本。因此，澳洲也想了解這

些制度方案是否可滿足所有國際潛在用戶需求。 

 

議題 6：澳洲是否計畫在氫和其他氣體(如氨)之間建立轉移或註銷機制?或當生產商想

出售氫但同時生產氨時會如何進行驗證？ 

回覆：會，澳洲 DCCEEW氫能策略小組經理 Rebecca認為這議題非常有趣，目前 DCCEEW

也正在討論研議此議題。台經院補充說明目前臺灣正在討論氨的重要基礎設施與

液態氫相比可能更具可行性。以長期來看，氨的進出口更為頻繁，臺灣有一家肥

料上市公司，他們可能會成為未來氫的參與者。 

 

議題 7：目前澳洲氫 GO是否有訂定溫室氣體減排量? 

回覆：澳洲尚未設定這些標準，主要因為大部分氫在澳洲皆為再生能源氫，政府的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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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期計畫(Hydrogen Headstart program)僅適用於再生能源氫。因此，設定氫此

類標準而言，若政府要提供氫更進一步的資助計劃，可能會設定這些標準。但對

於 GO 方案而言，主要以量化排放，並通過 GO 方案驗證，使用戶證明已滿足資助

計劃的標準，或符合進口國(如臺灣或日本)已設定的標準。 

 

議題 9：如何測量從再生能源電力到儲能系統的電力? 

回覆 9：目前正研議相關辦法，初步規畫是儲能系統透過電網取得再生能源電力並註

銷 REGO 或 LGC 證明後，由儲能系統送出的電力進行憑證的核發。但此做法使用戶

可能購買的憑證數量遠高於儲能產出後電力取得的憑證數量。因此，用戶是否值

得這樣做?是否有足夠強大的誘因促使企業這樣使用?這些是 DCCEEW 目前訂定方案

時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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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拜會照片 

 

圖 22. 計劃小組成員與 DCCEW與會人員合影 

資料來源：計劃小組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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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參訪再生能源製氫 Yarra Valley Water Hydrogen 廠 

亞拉河谷水務公司是墨爾本三大水務公司中最大的一家，與澳洲天然氣基礎設施集

團(AGIG) 合作，於墨爾本北郊 Wollert奧羅拉 Hydro-Gen 1廠建造永久性再生能源製

氫設施，電解槽製氫產能每年約 700 噸。 

示範計畫於 2023 年 8 月啟動，為期 12 個月，一旦確認技術具有實質效益，亞拉河

谷水務公司將擴大規模建置。 

透過現有的沼氣發電設施給電解槽電力，利用多餘的回收水，電解產製再生能源氫。

氫生產的副產品氧可以用來提高污水處理過程的效率，而氫則於墨爾本現地供燃料電池

和加氫站使用。 

 

(一) 我方出席單位：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研究院、財團法人臺灣商

品檢測驗證中心 

(二) 時間：2024年 4月 18日 09：30 - 12：00 

(三) 地點：25 Lucknow Street, Mitcham 

(四) 議程 

時間 議程 

09:30-09:40 交換名片和歡迎致詞 

09:40-10:00 介紹臺灣再生能源憑證制度與低碳氫的發展 

10:00-11:30 介紹亞拉河谷水務公司的奧羅拉(Aurora)汙水處理廠永久性再生

能源製氫示範計畫 

11:30-12:00 參訪 Yarra Valley Water Hydrogen Project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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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洽談重點 

1. 介紹亞拉河谷水務公司的奧羅拉(Aurora)汙水處理廠永久性再生能源製氫示

範計畫，相關重點如下： 

(1) 在全球範圍內，隨著世界尋求去碳化，對於氫能的需求正在增強之

中。通過廢水處理產生的沼氣和既可作為能源又可作為燃料的氫，

水務公司可在經濟去碳化方面發揮潛在的巨大作用。水務公司在生

產要求方面具有獨特的競爭優勢，包括獲得水、遠離人口中心但靠

近市場的土地以及可再生能源。 

(2) 墨爾本的亞拉河谷水務公司是澳大利亞水務公司氫能專案的兩個

範例之一，它們利用各自的特殊情況，以不同的方式參與到氫能價

值鏈中。圖 23為亞拉河谷水務公司循環經濟概念。 

 

圖 23. 亞拉河谷水務公司製氫的循環經濟概念圖 

資料來源：亞拉河谷水務公司 

2. 奧羅拉(Aurora)汙水處理廠位於維多利亞州沃勒特，由汙水處理廠和再生水

處理廠組成。該設施於 2006 年建成，2009 年投入使用，為不斷增長的墨爾

本人口提供服務。目前的設施旨在滿足奧羅拉新開發項目以及 Epping-

Craigieburn地區其他開發專案的再生水和汙水處理需求。該廠採用傳統的曝

氣處理技術來分解廢水中的污染物，處理能力約為每天 4 百萬公升。亞拉河

谷水務公司已將 Aurora 廠址確定為進一步擴大處理能力以滿足未來需求的

最有利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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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7 年，作為其減排目標的一部分，亞拉河谷水務公司在奧羅拉(Aurora)汙

水處理廠附近建造了一座廚餘發電廠("ReWaste")。在滿載運行時，只需 

ReWaste 發電量的 25% 就能滿足奧羅拉(Aurora)汙水處理廠的全部能源需

求。目前，多餘的能源被輸出到電網，但可能會受到電網限制。ReWaste 的多

餘發電量可重新用於氫氣生產。奧羅拉汙水處理廠每年處理大量廢水，產生

的再生水量超過製氫所需的水量。與使用現有或未來的飲用水資源相比，使

用現有的循環水將是大規模製氫工業的一種更可持續的低成本選擇。 

4. 與測試過的其他類型的處理方案相比，在奧羅拉(Aurora)汙水處理廠實施的

基於氧氣的處理方法(膜充氣生物膜反應器 (MABR))可為亞拉河谷水務公司

節省淨資本和運營成本。與此同時，奧羅拉(Aurora)汙水處理廠對氧氣的需

求也得到了保證，這有助於使位於同一地點的製氫設施在商業上可行，同時

以每公斤 2-6 美元的有競爭力的價格出售氫氣。 

5. 奧羅拉汙水處理廠(Aurora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內之廚餘發電廠利

用其所產生的可再生能源，將循環水分離成氫氣和氧氣，其中氧氣是商業案

例的關鍵部分，因為它可以在汙水處理廠的處理過程中重複使用，或轉售給

商業和工業用戶。綠氫將滿足當地對可再生燃料的需求，這些燃料將用於固

定發電和供熱、工業應用、天然氣分配網路的摻混，以及堆高機、公共汽車和

回程卡車等支援移動應用的燃料。亞拉河谷水務公司將汙水處理廠作為可持

續製氫製程的核心，而不僅是純粹作為循環水的來源。圖 24為其汙水處理流

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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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亞拉河谷水務公司製氫與汙水處理的流程圖 

資料來源：亞拉河谷水務公司 

6. 在好氧廢水處理過程中，微生物需要氧氣來分解水中的污染物，從而去除營

養物質和污染物。傳統的曝氣技術並不是向這些微生物提供氧氣的最有效方

法。但是，由於化石燃料價格低廉，電費低廉，通過處理系統從空氣中低效輸

送氧氣的成本相對較低。因此，這項技術被澳大利亞各地的汙水處理廠廣泛

採用。如今，隨著能源、土地和建築成本的上升，這些低效率問題正變得越來

越嚴重。此外，近年來更高效的處理技術也在不斷進步，提高了其可行性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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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效益。例如，與傳統曝氣技術相比，膜曝氣生物膜反應器(MABR; Membrane 

Aerated Biofilm Reactor)等處理技術改善了氧氣的輸送。圖 25 為傳統曝

氣與 MABR 處理技術的對比。 

 

圖 25. 傳統曝氣與 MABR 處理技術的對比 

資料來源：亞拉河谷水務公司 

7. 傳統的曝氣處理技術通過泵送空氣通過擴散器產生氣泡，將氧氣輸送給處理

過程中使用的微生物。這種方法耗能，因為空氣中的氧氣比例很小，所以需要

提供更大量的氧氣。此外，氣泡上升太快，微生物無法吸收到生長所需的最佳

氧氣量。因此，這種處理技術的效率有限。相比之下，膜充氣生物膜反應器

(MABR)等處理技術向微生物提供氧氣的方式則截然不同。微生物不是從水中

的氣泡中吸收氧氣，而是以低壓通過膜輸送空氣，直接提供氧氣。這樣就能更

有效地向微生物輸送氧氣，提高處理過程的效率。在處理過程中，將空氣轉換

為純氧，可以提高效率。這些效率的提高意味著基於氧氣的 MABR 技術有可

能大大降低汙水處理的能源和資本成本，並使汙水處理廠能夠逐步擴大處理

能力，而無需額外的空間。 

8. 城市供水行業正在積極探索參與氫經濟可能帶來的機遇、挑戰和效益。其主

要驅動力包括： 

 水是所有形式氫氣生產的關鍵輸入物。 

 供水公司通常有適當屬性的可用土地，以支持安全和具有成本效益的氫

氣生產。 

 水務公司是能源消耗大戶，許多公司已做出碳淨零排放承諾。 

 城市供水行業越來越多地承諾向循環經濟轉型並積極參與其中。 

9. 水和土地的供應是水務公司在以具有成本效益的規模生產氫氣方面具有競爭

優勢的兩個關鍵屬性。因此，水務公司在參與氫經濟時需要考慮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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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相互競爭的用水需求，決定哪種水資源最具成本效益，同時又能滿

足企業和客戶的其他需求。 

(2) 汙水處理資產通常戰略性地位於郊區週邊，與交通、天然氣、工業和製

造業基礎設施連接良好。 

10. 圖 26為亞拉河谷水務公司發展氫能之規畫，該公司已經申請了一筆資金，用

於建立一個試點工廠，隨後再建立一個規模更大的永久性設施，每年生產並

向當地需求分配 700 噸綠氫，而氧氣則由一個新的循環水處理設施就地消

耗。 

 

圖 26. 亞拉河谷水務公司發展氫能之規畫 

資料來源：亞拉河谷水務公司 

(六) 議題討論 

議題 1：對於三項應用管線配送系統，燃料電池使用和加氫站，都是透過直供的方式

嗎？是否有優先配送順序？ 

回覆 1：目前規劃是的。主要視合約及已知的使用量來規劃配送順序，如與氣體商簽

訂一個容量保證購買的合約，用戶保證在合約價格範圍內使用完購買的量，這是

已知的數量；然而相較起來加氫站較難預估其使用量。此外也會根據應用端的使

用型態，如天然氣網絡則作為白天的負載用電，燃料電池主要於夜間使用。 

 

議題 2：電網為泵浦提供多少電力？ 

回覆 2：不是透過電網，主要電力來自處理廠現地的再生能源電力。只有在發電量不

足的情況下才會透過電網取得再生能源電力。 

 

議題 3：請問新型的電解槽技術類似 PEM或 Alkaline? 

回覆 3：類似 Alkaline，在核心技術上有些創新與設計，因為產品為開發商業化前

期，技術內容無法透露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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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拜會照片 

 

圖 27. 計劃小組成員與亞拉河谷水務公司人員會議 

資料來源：計劃小組拍攝 

 

圖 28. 計劃小組成員參觀亞拉河谷水務公司廠內設施 

資料來源：計劃小組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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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拜訪澳洲氫能協會 Australian Hydrogen Council 

澳洲氫能協會(Australian Hydrogen Council，AHC)是澳洲氫產業的最高機構，約

100多名會員來自整個氫能價值鏈。主要目標為推動澳洲成為全球氫能產業的領導者；

倡導制定政策，加速推動潔淨和再生能源氫技術；支持產業與政府、學術界和公眾的合

作。 

AHC分為政策諮詢協會、基礎設施協會、技術協會三大工作組，政策諮詢協會協助建

立會員與政府溝通平台，透過協會向政府提供政策和監管建議；基礎設施協會主要負責

協助制定政策、策略和建議，以支持澳洲各地氫基礎設施的發展；提供融資來源和政府

共同投資以推動基礎設施建立；技術協會代表產業處理氫安全技術和監管事務，包括氫

生產、運輸、分配、使用和出口並與政府機構和監管機構合作，制定適當的澳洲氫安全

法規、規範和標準等。 

本團隊拜訪 AHC 將針對澳洲低碳氫產業及供應鏈發展及未來相關驗證機制等進行討

論，藉此掌握澳洲氫能政策及驗證技術發展趨勢。 

 

(一) 我方出席單位：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研究院、財團法人臺灣商

品檢測驗證中心 

(二) 時間：2024年 4月 19日 13：30 - 14：30 

(三) 地點：Level 18, 1 Nicholson Street, East Melbourne 

(四) 議程 

時間 議程 

13:30-13:40 交換名片和歡迎致詞 

13:40-14:00 介紹臺灣再生能源憑證制度與低碳氫的發展 

14:00-14:20 有關澳洲於再生能能源、低碳氫制度相關介紹 

14:20-14:30 問題與討論 

 

  



 

42 

(五) 洽談重點 

1. 參與 AHC的成員跨足各產業類別，AHC不單只專注於綠氫發展，而是確保任何

低碳氫技術符合標準規範。此外由於目前澳洲氫能產業尚未成熟，因此 AHC也

扮演智庫的角色與會員共同研擬政策框架並向政府提出建議。 

2. 目前澳洲政府主要有 6 個入選氫先期計畫(Hydrogen Headstart)的再生能源

氫專案，而這六個氫能中心的設立地點靠近工業區或港口且處於勞力密集區，

隨著計劃進行入圍氫能中心將會篩選至 2~3案。以其中位於昆士蘭 Gladstone

的 CQ氫能中心為例，雖然目前該中心尚未確定將以氫或氨的形式進行出口，

但日本也計劃會有資金投入其中。 

3. AHC 表示若想深入了解澳洲氫能計畫則可至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sation，

CSIRO)官網搜尋。而 CSIRO與澳洲標準協會(Standards Australia)合作共同

制定標準或採用 ISO 的標準。目前有對於電解製氫、氣態氫管線輸送、混合

氫管線輸送及加氫站等制訂相關標準，目前這些標準並不具強制性，而是依

監管機構或利害關係人需求進行採用。 

4. 目前維多利亞州的氫能供應鏈(Hydrogen Energy Supply Chain，HESC)是澳

洲少數採用煤氣化製氫並搭配 CCS 的案場，該場將氫進行液化後，透過船運

送往至日本。HESC 因其製程非綠氫而飽受爭議，但 AHC表示 HESC是世上唯一

一個實踐藍氫製作運輸的案場，透過第一艘運氫船證明此方法可行。且日本

於 HESC 案場投入的資金為 20 億元，該金額已相當於澳洲政府規劃投入於所

有 Hydrogen Headstart 的金額或相當於目前澳洲已投入氫能發展的總金額。 

5. 台經院表示目前台肥正從阿拉伯進口氨，但台肥需要的是低碳氨，因此正在

尋找可替代的進口國，對此 AHC 表示澳洲有幾間公司獲得政府補助發展低碳

氨，但因無買方願意負擔綠色成本而難以達到商業水平，因此若台肥願意共

同承擔風險使其達到商業水平對於買賣雙方都是好事。 

6. 澳洲制訂 GO緩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將法規付諸於現實往往需要時間，而另

一方面是澳洲顧慮若制訂的 GO並非貿易夥伴所需，將有可能阻礙貿易，因氫

對於澳洲仍是相當重要的一個產業發展。此外，澳洲沒有碳定價及其他減碳

需求的政策來鼓勵企業使用相對昂貴的綠氫也是其中一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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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交流議題 

議題 1：澳洲目前綠氫與藍氫占的比例為何? 

回覆：目前澳洲認為綠氫確實符合歐洲對於減碳的目標，而藍氫被視為石化業逃避減

碳的手段。但現實是若僅追求完美的減碳目標可能會錯失一些機會，因為目前有

聽到一些來自日本對於氨或藍氫需求，因此澳洲應思考是否要支持任何低碳氫的

監管制度。且石化業確實是相當需要進行減碳的產業，若標準制定得宜，使 CCS

排碳能證明比灰氫來的低。 

 

議題 2：澳洲規劃將以氨或氫作為出口的產品? 

回覆：對於澳洲自身而言製氫更具經濟效益，因氫可直接用於生產鋼鐵。然而目前國

際上對於氨的興趣逐漸提高，且有人提出以氨作為航空業的燃料，對於澳洲的貿

易夥伴來說氨做為能源出口會比鋼鐵來得重要，因此澳洲需與貿易夥伴進一步溝

通與討論以滿足其對能源需求。 

 

議題 3：對於歐盟提出的 CBAM澳洲氫供應鏈是否對此有任何看法? 

回覆：目前澳洲的看法為與其將費用支付給其他國家政府，不如把錢支付給澳洲政

府，但對於 HESC 這樣的藍氫案場來說面對 CBAM 還太早，因其需要進行碳洩漏審

查。而澳洲政府應積極的制訂淨零政策，且需設立排放基線，在保障碳密集產業

的同時確保澳洲不會生產高污染產品。 

 

議題 4：澳洲目前氫的平均價格為何? 

回覆：澳洲致力於將每公斤氫氣價格達到低於 2 澳元，但根據預估在最好的情況下於

2050年，每公斤氫的價格仍會在 3到 4澳元。 

 

 

 

 

 

 

 

 

 

 

 



 

44 

(七) 拜會照片 

  

 

圖 29. 計劃小組成員與 AHC人員會議 

資料來源：計劃小組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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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與建議 

1. 國內首座加氫站早就在 2014 年就已經開始醖釀，2022 年工業氣體製造商聯

華氣體(又稱為聯華林德)與全球氫氣燃料電池商用車供應商 Hyzon Motors共

同開發氫燃料電池商用車。而臺灣第一座加氫站可望在 2024年於台南樹谷工

業區建置完成，以天然氣裂解搭配碳捕捉技術產生氫氣。藉由參訪 Fyshwick

加氫站了解相關設備、現地製氫流程、氫儲運的風險及如何適當管制及作業

風險分析等，將有助國內未來建置做為參考和借鏡。 

2. 目前澳洲氫 GO 正在設計及試行，DCCEEW 希望臺灣能對於該計劃提出任何建

議或反饋。針對儲能是否核發 REGO，DCCEEW 表示在網站上有公開諮詢文件說

明目前的方案進度，也歡迎臺灣提供想法討論。此外未來臺灣若想了解有關 

IPHE更多資訊，DCCEEW很樂意協助引薦 IPHE秘書處。 

3. 目前 CER 正在設計及更新再生能源電力 REGO 憑證及產品(氫)GO 追蹤管理系

統，包含能源的完整供應鏈追蹤、溫室氣體盤查及憑證的時間性等，除了滿足

用戶的需求外，更希望能符合國際貿易要求如 CBAM或其他標準。因此 CER希

望各國提出相關反饋或建議，而臺灣憑證系統也規劃進行更新與整合，對於

平台更新有著非常多的共同關注點，因此雙邊將持續交流，進行意見反饋。 

4. YVW 水務公司目標是朝向 100%使用再生能源電力，因此積極導入多元電力來

源與新技術開發，可為臺灣相關國營事業借鏡。 

5. AHC預計將於 2024 年 9月 12日至 9月 13日舉辦亞太氫能高峰會，該高峰會

將會有許多氫能產業鏈的利害關係人、政府官員以及政策制定者參加。 

6. AHC 國際總經理 Katerina 10 月與 Fiona 將會參加日本名古屋舉辦的商業合

作活動，屆時也可拜訪附近國家，而澳洲辦事處商務處表示臺灣也將於十月

舉辦「國際智慧能源週」，後續可在與 AHC聯繫詢問是否藉此機會拜訪臺灣。 

7. 澳洲辦事處希望未來能與台灣就氫能標準與驗證制度進行討論，並有機會將

氫氣出口至台灣議題預作準備，亦提到 9 月 12 日至 13 日將於布里斯本舉辦

亞太氫能高峰會，希望屆時本局能派員或線上參與討論氫能相關標準等議題，

如本局未能參加，未來亦能就氫能標準與驗證制度以其他方式持續進行交流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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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件 

一、 交流單位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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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流單位簡報 

(一) LR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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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DCCE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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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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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A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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